
陈文博陈文博 律师

办公室：武汉

电话：86-27-88706388

邮箱：wenbo.chen@tahota.com

工作语言：中文

专业领域：刑事辩护与刑事合规  |  争议解决国内外诉讼/仲裁

行业领域：政府与公共事务  |  金融机构  |  私人客户、个体

个人简介个人简介

陈文博律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原系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检查员、法务（国资委注册企业法律顾问）。辞职从事律师

职业后，先后接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等单位委托代理大

量诉讼案件。该律师法学功底扎实，办案严谨细致，经验丰富。

教育背景教育背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法专业本科毕业、法学学士学位

工作经历工作经历

2003年5月-2017年4月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021年4月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2021年4月至今 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

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社会职务与会员资格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申诉值班律师

荣誉与评价荣誉与评价

2009年武汉市青山区十杰青年

2010年第八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代表业绩代表业绩

诉讼业绩：

https://www.tahota.com/CN/10882.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68.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822.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799.aspx
https://www.tahota.com/CN/10821.aspx


1.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对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标的额5亿元），提前实现诉讼目的[(2020）鄂01财保24
号]。

2.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申请对武汉市亢龙太子酒轩有限责任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标的额3215万），提前实现诉讼目的[(2019)鄂01
财保217号]。

3.代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诉武汉建新石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保理合同纠纷（标的额2916万），法院判决支持委托人全部诉讼请求
[(2018)鄂0103民初4190号]。

4.在谢某诉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铁路公安处行政赔偿一案中代理武汉铁路公安处应诉，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对方全部诉请[(2019)鄂0103行初74
号]。

5.在邓某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人事争议一案中代理陆军勤务学院应诉，法院判决驳回对方全部诉请[(2020)鄂01民终6731号]。

6.在武汉市东西湖某建材经营部与武汉三星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执行一案中代表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申请案外人执行异议，法院最终裁定解除
了对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执行措施[(2018)鄂0115执1645号]。

7.为余某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辩护，在侦查阶段说服检察院不予批捕为委托人争取到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阶段多次向检察官递交
书面意见，检察院最终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8. 为姜某某涉嫌抢劫罪进行辩护，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9. 为谢某某涉嫌放火罪辩护取得“刑期实报实销”的判决。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原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以上一年六个月以下。律师一
审介入辩护，经查看监控视频并实地走访，与法官沟通时提出起诉书指控的后三起放火不成立犯罪，检察院庭前变更量刑建议为六个月以上

九个月以下。最后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上诉期满之日谢某某刑满释放（“刑期实报实销”）。

非诉业绩：

1. 担任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常年法律顾问；

2. 担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常年法律顾问团队成员；

3. 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常年法律顾问；

4. 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分行不良资产转让进行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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